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办理结果：解决或采纳

公开属性：主动公开·全文

上 海 市 司 法 局
沪司复函〔2025〕6 号

对市政协十四届三次会议
第 0005 号提案的答复

陈亚娟委员：

您提出的关于推进临时仲裁生态建设，促进临时仲裁加快发展

的提案收悉。经研究，现将办理情况答复如下：

一、办理概述

我局高度重视提案办理工作，认真研究提案内容，充分听取市

商务委、市税务局、市交通委、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上海监管局

等单位的意见，在此基础上，形成答复意见。

二、对提案建议的答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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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年来，上海积极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关于健全国际

商事仲裁制度等仲裁改革部署和党中央在上海等地推进国际商事仲

裁中心建设试点工作要求，推动仲裁制度改革创新，制定出台《上

海市涉外商事海事临时仲裁推进办法（试行）》（下称《推进办法》），

在全国率先探索构建多层次、全链条临时仲裁制度规则体系，并已

有多起临时仲裁案件在沪作出裁决。您提出的建议对于上海完善临

时仲裁制度具有重要的参考借鉴意义。

（一）关于扩大仲裁文化和仲裁制度宣传的建议

我局加强仲裁文化宣传和临时仲裁制度解读推广。《推进办法》

印发实施后，我局组织开展多场临时仲裁相关制度及政策研讨宣介

活动，并通过局官网、微信公众号发布《推进办法》全文及图文解

读，相关内容被上海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和“上海发布”等微信公

众号等平台转发报道。2024 年 9 月，我局会同市交通委召开上海航

运法律共同体首次联席会议，市司法局、市高级法院、上海仲裁协

会分别就《推进办法》、上海市“三特定”临时仲裁司法审查有关政

策指引、临时仲裁规则进行解读。2024 年 11 月，上海仲裁协会在第

六届上海国际仲裁论坛开幕式上发布了临时仲裁推荐仲裁员名录。

下一步，我局将推动拓展涉外海事临时仲裁适用范围，持续完善临

时仲裁相关制度规则，加强临时仲裁机制宣传解读和服务推广，提

升上海临时仲裁知晓度和选用率。

（二）关于加快涉外仲裁人才引进培育的建议

我局积极推动涉外仲裁人才引进与培育。组建了上海国际仲裁

专家库，遴选和发布 65 人名单，包括上海国际海事仲裁专家库 2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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名。上海仲裁协会从境内外海事仲裁专家中遴选出 30 名临时仲裁推

荐仲裁员，并发布了名录。会同出入境、外汇等部门，推动外籍仲

裁人员入境便利政策落地实施。推动实施了国际仲裁专业硕士研究

生联合培养项目，已完成两届共 99 名研究生招录工作。下一步，我

局将加大优秀本土仲裁人才选拔、培养、使用力度，选树国际仲裁

领军人才，吸引更多境外知名仲裁员来沪办案和宣介推广上海仲裁，

推动上海仲裁协会举办临时仲裁制度规则培训宣传活动，打造高素

质仲裁人才队伍。

（三）关于加强仲裁协会等第三方服务机构建设的建议

根据国际临时仲裁通行做法，临时仲裁的服务机构一般由仲裁

协会、仲裁机构担任。我局借鉴国际仲裁经验并结合本市仲裁工作

实际情况，在《上海市涉外商事海事临时仲裁推进办法》中规定了

本市依法登记的仲裁机构、境外仲裁业务机构可以根据当事人的约

定或者请求，担任指定机构，提供协助组庭、仲裁庭秘书、庭审服

务等临时仲裁服务。为避免出现临时仲裁组庭僵局的情况，当事人

对组庭等事项或者指定机构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，又达不成补充协

议的，可以请求上海仲裁协会提供协助等服务。目前，本市仲裁机

构已制定出台临时仲裁配套服务规则。下一步，我局将推动上海仲

裁协会健全完善临时仲裁相关工作机制，制定实施临时仲裁仲裁员

报酬、辅助服务事项等细则，加大临时仲裁示范条款和规则宣介推

广，更好地发挥其功能作用。

（四）关于发挥国际航运中心建设协同作用的建议

我局联合市交通委成立上海航运法律共同体并建立联席会议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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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，航运法律共同体首批成员单位由有关政府部门、司法机关、仲

裁机构、法学院校、行业协会以及航运企业代表等 33 家单位组成。

推动上海仲裁委员会、中国海事仲裁委员会上海总部与上海波罗的

海国际航运公会亚太中心合作译制并宣传推广船舶管理等 4 份中文

版标准合同。上海金融监管局联合市委金融办印发《关于推动上海

航运保险业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》，鼓励航运保险相关主体约定仲

裁作为纠纷解决方式，为推进海事仲裁在航运保险领域发展提供了

政策支撑。下一步，我局将进一步完善海事仲裁生态圈建设，发挥

上海航运法律共同体作用，支持上海仲裁协会与上海航运保险协会、

上海国际再保险登记交易中心等单位建立专项合作和工作对接机

制，推进临时仲裁在航运保险、再保险领域的运用和发展。

最后，感谢您对司法行政工作的关心、支持。欢迎您再次提出

宝贵的意见、建议。

上海市司法局

2025 年 5月 10 日

抄送：市政协办公厅、市政协提案委员会。

上海市司法局办公室 2025 年 5月 12 日印发


